
额敏县公安局

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
额公（城）行罚决字[2025]第330号

违法行为人特某，男，哈萨克，1997年出生，工作单位：个体，文化程度：初中，现住在新疆托里县阿合别里斗乡xx村xx号。

违法犯罪经历：2020年07月01日因殴打他人被托里县公安局拘留五日。2023年12月28日因故意伤害被托里县公安局拘留十五日。于2024年01月15日因危险驾驶罪被托里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两个月。

现查明：2025年9月3日03时15分许，在额敏县郊区乡某大盘鸡店包厢内，别某与特某一起饮酒时因琐事发生争执后，特某使用啤酒瓶子打了一下别某的头部，随后使用破碎的啤酒瓶子捅伤了别某的下巴，之后用拳头打了一下别某的面部。

以上事实有：违法行为人特某的陈述、受害人的陈述、证人证言、辨认笔录及照片、伤情照片、鉴定意见书、谅解书、户籍证明及违法犯罪前科记录材料等证据证实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一百六十条第五项之规定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、第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，对特某以故意伤害从重处罚、减轻处罚行政拘留四日并处罚款三百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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